
致：康文署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 

（電郵：applicationssp@lcsd.gov.hk） 
 
 

申請編號(由本署填寫) 

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、衞生署及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 合辦   教育局  協辦  
2025/26「學前兒童普及體操工作坊」銅章及銀章課程  

《 報名表格 》 

學校名稱 ：  

地址 ：  

電話號碼 ：  傳真號碼 ：  電郵 ：  
參加者資料： (參加者可以同時報名參加銅章及銀章課程。如報名表不敷應用，請自行影印。) 

優先次序 參加者姓名  性別 聯絡電話 
課程選擇 

(請於適當方格內填上「」號)  
費用($) 

1.    

□銅章 (1) 

□銅章 (2) 

□銀章  (未持有銅章出席證書)  

□銀章  (已持有銅章出席證書)  

 

2.    

□銅章 (1) 

□銅章 (2) 

□銀章  (未持有銅章出席證書)  

□銀章  (已持有銅章出席證書)  

 

3.    

□銅章 (1) 

□銅章 (2) 

□銀章  (未持有銅章出席證書)  

□銀章  (已持有銅章出席證書)  

 

4.    

□銅章 (1) 

□銅章 (2) 

□銀章  (未持有銅章出席證書)  

□銀章  (已持有銅章出席證書)  

 

備註： 
1.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，只作主辦機構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(康文署)處理康體活動報名事宜、日後聯絡、統計及意見調

查之用，而有關個人資料只限獲主辦機構及康文署授權的人員查閱。遞交申請表後，如欲更正或查詢已遞交的個人資

料，請致電 2601 7609 或 2601 7648 與康文署職員聯絡。 
2. 每間學校報名人數不限，惟必須填上學員的優先次序。如報名人數超出名額所限，本署將以學校為單位進行抽籤，然

後按報名表上的優先次序分配名額。 
3. 若參加者已完成 2017-2024 年舉辦的「幼兒普及體操工作坊」或「學前兒童普及體操工作坊」銅章課程，可直接參加

銀章課程，惟參加者需夾附銅章證書副本以供核實。 

【聲 明】 
本人謹此聲明，上述所報資料全部屬實，所有參加者健康及體能良好，適宜參加上述活動，及無患有任何足以使其不適宜

參加上述活動的疾病。 

校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校蓋印： 

校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    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「學前兒童普及體操工作坊」《確認收件通知回條》 

 

本署已收到貴校申請上述活動的報名表，並正處理有關申請。 

 

康文署蓋印作實收表： 

 

 

回覆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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